

《江苏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和目的
2021年，省民政厅联合教育厅等12个部门印发《江苏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暂行办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规范日常认定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在认定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同时国家和省有关文件对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条件提出新要求，使得原认定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需要。为切实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深入贯彻落实有关政策要求，提高基层规范化水平和认定的工作效率，迫切需要对现行认定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二、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修订后的《认定办法》共6章28条，分为总则、认定条件、认定程序、服务管理、监督检查、附则等章节。此次修订的重点集中在收入条件和财产条件等方面。收入方面，规定：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放宽，最高不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收入认定标准为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户籍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认定的刚性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超过60%，各地可以结合实际确定合理比例。财产方面，规定：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人均金融资产不得超过当地同期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4倍，家庭中有重特大疾病患者、罕见病患者、一级和二级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的，家庭人均金融资产限额上浮20%。
此外，修订后的《认定办法》还对部分内容进行整合优化、适当扩宽了刚性支出范围，完善了日常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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